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新進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須知
1、 基本資料
	單位
	員編
	姓名
	職稱
	校內分機

	
	
	
	
	


2、 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線上2小時+實體1小時，共「3小時」(請務必勾選並填寫)
	(1) 線上2小時
□已完成
□已檢附「課程學習時數證明」
	· 至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職業安全衛生數位學習平台」觀看以下課程，並完成測驗：
(1)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上)
(2) 一般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課程(下)
(操作步驟下載處：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環境安全科技中心/表單下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實體1小時
□已完成
	· 新進人員應透過輔導員：                    (簽章)之指導及實務學習完成下列事項。如單位無現職人員，則由單位主管兼任輔導員。
□詳閱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相關規範，並同意遵守。
 (網址：本校首頁/行政單位/環境安全科技中心/相關法規/安全衛生)
□瞭解實際作業流程、工作環境及職務相關之潛在危害。
□熟悉作業環境之消防設備位置及逃生路徑。
□知悉離工作環境最近的AED位置，為                 。(必填)
 (AED位置請參考本校地圖，網址：本校首頁/關於雲科/校園地圖)
□其他注意事項：                               。
※如有疑問可洽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分機2831。


3、 安全衛生須知：(請務必勾選)
□已瞭解本校教職員工之義務與責任：
(1) 接受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接受健康檢查，並配合健康管理事項。
(3) 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規、本校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及其他相關規範。
※ 違反者，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規定，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3,000元以下罰鍰。
□本校之勞動檢查機構及職災通報轄區皆為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已瞭解於工作場所發生職業災害或意外事故時，應立即通報單位主管。如符合下列任一情形，應於2小時內通報相關單位(上班時間：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分機2831；非上班時間：校安中心0937-651657，並電子郵件副知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1) 發生死亡災害。
(2) 罹災人數在3人以上。
(3) 罹災人數在1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非留院觀察)。
□已瞭解本校校園安全24小時服務專線：
駐衛警：(05)5524-008，校內分機：2471、2472，校安中心：0937-651657。
□已閱讀本校「緊急傷病處理要點」。(網址：本校首頁/行政單位/學生事務處/法規資訊/衛生教育組)
□其他注意事項：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新進教職員工(簽章)
	計畫主持人/單位主管(簽章)
	環境安全科技中心

	
	
	


※本表請於到職後一週內填寫並繳交，經主管簽章後送至環境安全科技中心備查，以完成本項教育訓練程序；正本由環境安全科技中心留存，影本由新進人員留存備查。
